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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选赛阶段材料报送要求

各预选赛组织单位在完成预选赛组织工作后，需向省广播电视局提交一份工作总结及相关照片、视频资料和其它佐证材料。
一、工作总结
按照《江苏省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决赛）团体赛评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撰写，须经预选赛组织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转成PDF文件。
二、佐证材料
1.预选赛组织工作的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预选赛工作计划、实施方案、领导批示、预选赛通知、表彰文件）。
2.预选赛各组织环节的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（1-3分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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